生活課程初任教師研習
	屏東縣103年度生活課程學習領域輔導團

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
【生活課程初任教師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要點
(二)屏東縣103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
二、目標：
    (一)提升生活課程教師教學能力，落實課程綱要之精神與理念。
(二)培養教師生活課程教學知能，深化課程品質與內涵。
(三)提升學校生活課程教學品質，促進正常化教學。
三、辦理單位：
(一)指導單位：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二)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承辦單位：屏東縣竹林國小
(四)協辦單位：屏東縣新生國小、屏東縣佳佐國小、屏東縣東光國小、屏東縣崁頂國小
四、實施內容
(一)辦理時間：103年11月15（星期六）~103年11月16日（星期日）
(二)參加對象： 103學年度未參加過生活課程研習之現職教師及代理代課教師（因應統合視導，各校務必派指定人員參加），預計120人。
(三)活動地點：屏東縣林邊鄉竹林國民小學
             [927]屏東縣林邊鄉竹林村中興路122號
(四)課程內容：
	活動日期
	活動時間
	課程內容
	說明
	講師

	103. 11. 15（星期六）
	9：00-12：00
	專題講座
	生活課程之課程綱要精神與教學實踐（3小時）
	台東附小
林正文老師

	
	13：30-16：30
	專題講座
	生活課程教科書分析與主題教學（3小時）
	台東附小
林正文老師

	103. 11. 16（星期日）
	9：00-12：00
	專題講座
	生活課程主題教學之案例分析（3小時）
	台東附小
林正文老師

	
	13：30-16：30
	專題講座
	生活課程主題教學之實作與分享(3小時）
	台東附小
林正文老師


(五)其他說明事項：
        1.欲參加研習之教師，請於103年11月12日（星期三）前逕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http://inservice.edu.tw）登錄報名。
   2.參加本活動教師及工作人員由所屬單位給予公假，並得於六個月內補假2日，所遺課務自行調整。
        3.參加人員請自備環保筷子及環保杯。
五、認證： 

    凡全程參與研習之教師，由屏東縣政府教育處發予12小時研習時數，未全程參與者，依實際參與研習時數核發。
六、經費來源：
   「教育部103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補助經費。
七、檢核回饋機制：
    (一)填寫回饋單，做為未來規劃相關研習活動的參考。
    (二)持續追蹤各校初次擔任生活課程但未參與本研習之教師人數，逐年辦理研習。
八、本計劃經呈報縣府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